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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行動自治條例（草案）」第4次研商會議 

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1年7月25日(星期一)上午10時00分 

會議地點：新北市政府4樓403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邱副秘書長敬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建智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表（如附）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前次會議通過條文及局處建議修正條文確認通過： 

(一)通過條文：第十三條、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六條、第

十七條、第十八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一條 

(二)修正後通過條文：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三條。 

二、環保局簡報：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行動自治條例逐條說明。 

參、綜合討論： 

一、水利局 

尊重保留第二十三條，後續執行上需考量再生水開發成本與實用

性。 

二、經濟發展局 

第二十四條用電大戶於再生能源條例已有規定(5,000瓩以上)，

管制門檻若要下修(5,000瓩以下)會比較嚴格，後續會再討論。 

三、農業局 

第二十九條「新植造林」，考量本市很難找到地方造林，要用其

他方式取代，建議改為「保育」；「開發土壤生物資源」會有嚴

重爭議，建議刪除。 

四、主計處 

（一）第三十二條中公立學校公務車均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

購置及租賃公務車輛作業要點」執行，本市國立大學規教

育部管轄，依中央規定購買或租賃車輛，如自治條例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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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轄內的學校都要使用電動車，轄管部分是否會有問

題？ 

（二）另「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」涵蓋二類，一是公私立學校的

校車，包含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；二是短期補

習班、兒童課後照護服務班及中心的接送車。建議本條文

納管對象與前揭辦法的範圍一致，將補習班納入。 

五、交通局 

第三十三條之計程車是地方政府管轄，汽車貨運業及汽車路線貨

運業是中央管轄，後續會與監理單位研商。 

六、城鄉發展局 

第三十八條第四款「廣植樹木並優先採用原生樹種」建議增加一

定綠覆率的概念。 

七、法制局 

本草案條文體例包含「本府公告之」、「本府另定之」及「辦法

由本府另定之」，其中「本府公告之」係指不宜用法規條文的形

式來訂定，而且是比較簡單的行政措施，如實施的區域等；「本

府另定之」可能採行政規則或自治規則的規範方式，行政規則會

涉及到內部事務的分配，如委員會設置要點、裁量性、解釋性規

定或是獎補助等；「辦法」會影響到人民的權利義務，如有對應

罰則。相關條文後續會再和環保局逐一檢視。     

八、環境保護局 

（一）第二十九條林業面積的計算方式，已向中央溝通，未來學

校跟行道樹的面積也許可以納入，這對增加本市的碳匯有

所助益，另採「保育」作法對未來碳匯增加會有限制，故

建議用「新增」。 

（二）第三十二條車輛電動化期程，當中央未及規範，而自治條

例先行時，可透過自治條例達到政策目的，而當中央之後

也規範時，因兩者政策方向相同，不會有執行上不一致情

形。另補習班納管部分，因其數量龐大，將另與教育局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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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。 

 

 

肆、結論： 

一、自治條例中需另定或公告者，細節及專業部分請各單位衡酌，且

應預先與環保局確認並規劃作業，以銜接自治條例施行後之執

行。 

二、自治條例之用詞或用字，請環保局和法制局確認。 

三、請環保局依據自治條例整體政策，評估編列氣候變遷調適和減緩

的預算與主計處討論。 

四、下次會議討論之第9章罰則條文，請各局處先行檢視確認是否有

達到處罰的效果。 

五、待討論後修正條文：第三十三條（環保局、交通局）；第三十八

條（環保局、水利局、城鄉局）；第四十九條（環保局、社會

局）；第五十一條（環保局、法制局）。 

伍、散會： 

上午11時55分 


